
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自评表
（2024年度）

单位（盖章）： 填报日期：20250123

项目名称 孤儿助学工程

主管部门及代码 [165]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民政局 实施单位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社会福利院

项目资金           

（元）

资 金 来 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（A） 全年执行数（B） 分值 执行率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： 50,000 50,000 25,000 10 50.00 5

  财政拨款： 50,000 50,000 25,000 - - -

      本级安排： 0 0 0 - - -

      其中：上级补助： 50,000 50,000 25,000 - - -

  其他： 0 0 0 - - -

年度

总体

目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目标：支持“福彩圆梦﹒孤儿助学”工程，为年满18周岁后在普通全日制

本科学校、普通全日制专科学校、高等职业学校等高等院校及中等职业学

校就读的中专、大专、本科学生和硕士研究生，按每人每学年1万元的补助

标准发放助学金，资助孤儿顺利完成学业。

发放院内4名符合条件的孤儿助学金，每人每年1万元标准。因有3名孤儿在

2024年6月毕业离开福利院，所以只使用2.5万元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(A) 实际完成值(B)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备注

产出指标
(50分)

数量指标
福彩圆梦﹒孤儿助学工程资助

孤儿人数
≥5人 4人 10 8

因院内符合发放条件的孤
儿只有4名，且有3名孤儿

在2024年6月份毕业离开

福利院，导致资金未发放

完毕。今后将对接上级部

门做好预算管理，提高预

算准确性。

质量指标

孤儿就读相关证明信息录入系

统
每年12月20日前 达成预期指标 5 5

孤儿助学工程发放率 ＝100% 100% 10 10

孤儿身份审查核验时限 ≤7工作日 6工作日 5 5

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限 2024年12月底前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

成本指标

孤儿助学工程所需资金 ≤5万元 2.5万元 5 5

项目或定额成本控制率 ＝100% 50% 5 0

因院内符合发放条件的孤

儿只有4名，且有3名孤儿

在2024年6月份毕业离开

福利院，导致资金未发放
完毕。今后将对接上级部

门做好预算管理，提高预

算准确性。

效益指标

(30分)

社会效益指

标

支持孤儿接受高等（职校）教

育，提升孤儿成年后就业能力
效果显著 达成预期指标 30 30

满意度指

标(10分)
满意度指标 受助孤儿满意度 ≥90% 100% 10 10

总         分 100 88

自   

评

结 

论

该项目绩效自评为良，我院按时发放院内4名符合条件的孤儿助学金，每人每年1万元标准。因有3名孤儿在2024年6月毕业离开福利院，所以只使用2.5万

元。今后将对接上级部门做好预算管理，提高预算准确性。

联系人：方黔苏


